
致 持国际驾驶证在日本国内驾驶机动车的人士
～近日来发生了持国际驾驶证驾驶，却被视为无证驾驶的案例～

在日本，如果没有满足下列条件而持国际驾驶证驾驶机动车，就会被视为“无证驾

驶”（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或５０万日元以下罚金）而成为处罚对象。日籍人士也不

例外，请各位留意。

在日本国内驾驶机动车所需要的条件：

○符合规定格式

国际驾驶证是由《日内瓦道路交通公约》缔约国签发的，并且还要是符合该公

约附件９或附件１０规定格式的。

○在有效期限内

自签发日起１年以内，并且须在持证人登陆（回到）日本１年内

○自出境到又登陆（回到）日本间隔３个月以上（参照下图）

注意！ 住民基本台账（类似“常住人口登记表”）上登记在册的人士（日籍、中长

期居留的外籍人士等）若在得以确认出境等从日本出境，得到国际驾驶证后不到

３个月又登陆（回到）日本，那么其此次登陆（回到）日本的日期不能当作开始

计算其可以用国际驾驶证驾驶期限的首日。详细内容请看千叶县警察网页。

◇这种情况可以驾驶（自出境到又登陆〈回到〉日本间隔了３个月以上，并且

国际驾驶证是在此期间签发的）

◇这种情况不可以驾驶（自出境到又登陆〈回到〉日本不满３个月，并且国际

驾驶证是在此期间签发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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